瓦政办发〔2018〕85号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瓦房店市2018年产业扶贫项目实施与扶贫专项资金
使用管理方案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各经济区，市政府有关部门及相关单位：

《瓦房店市2018年产业扶贫项目实施与扶贫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方案》业经瓦房店市九届十五次政府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实际，抓好贯彻落实。

瓦房店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8年9月30日

（此件公开发布）
瓦房店市2018年产业扶贫项目实施与扶贫
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方案
为贯彻中央“打赢三大攻坚战”的决策部署，依据《大连市产业扶贫项目实施与扶贫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指导意见》（大农发〔2018〕203号）精神，大力实施产业扶贫，管好用好扶贫资金，促进低收入村经济发展、农民增收，确保到2020年实现扶贫攻坚目标任务，根据国家、辽宁省、大连市有关扶贫开发政策精神，制定本方案。
一、扶持对象
《大连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新一轮全市低收入村和定点帮扶单位名单的通知》（大政办发〔2014〕82号）确定的30个低收入村和我市确定的8个低收入村。
二、扶持方向
充分利用低收入村当地有利的资源条件，从实际出发选择产业扶贫项目，在传统产业的基础上，重点发展优势、特色、优质高效、可持续增收产业；项目要与农村产业结构调整相结合，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相结合，推动向“一村一品”及“一屯一品”方向发展，向规模化、集约化、产业化方向引领。
三、扶持重点
市财政专项扶贫资金主要用于能够促进低收入村农民增收的产业项目及与其相关联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并以产业项目为主。
（一）以低收入村“三变”改革推动扶贫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实力，对建立土地股份合作社的低收入村应优先扶持，并可安排扶持资金200万元以内，财政资金采取折股量化方式，投入到合作社用于发展产业。
（二）积极支持发展适合当地的优势、特色产业项目以及农村电商、光伏、乡村旅游等新业态产业扶贫项目。
（三）支持与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与农户脱贫建立紧密的联结机制的龙头企业发展产业项目。
（四）支持金融扶贫，可对困难家庭扶贫贷款实行贴息和风险补偿等。
（五）对于低收入村发展农产品加工以及能够推动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并带动当地农户脱贫致富的产业项目，可给予适当支持。
（六）支持其它利于农民增收的产业发展项目。
四、项目申报与管理
项目管理按照“村级申报、乡镇审核、市级审批、上报备案”的基本流程进行。
（一）村级申报
村两委班子根据本村资源禀赋、地域特点、经济条件、产业发展趋势等实际制定《xx村xx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并在属地乡镇（街道）指导下进行可行性论证，提交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公示后，向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提出项目申请。
村级申报材料［内容主要包括：《xx村xx产业扶贫项目实施方案》、产业扶贫项目申请表、产业扶贫项目受益（参与）农户登记表、会议记录复印件、公示材料等相关材料］一式3份，村级留存1份。
（二）乡镇审核
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对低收入村产业扶贫项目申报材料进行审核，确认项目的可行性、实效性、真实性，对符合上报条件的，按要求以政府文件形式上报市农发局。
乡级申请材料（内容主要包括：项目审核意见的会议记录或会议纪要复印件、项目申请文件、项目村申报材料等）一式2份，乡级留存1份。
（三）项目审批
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将低收入村项目申报材料报市农发局，经市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会议研究同意后，下达立项批复，并报大连市农委备案。
（四）组织实施
批复下达后，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对批复的项目、扶持资金等内容进行公示。乡镇（街道）组织指导低收入村按照批复落实项目。项目实施要严格落实政府采购等相关规定，对于非招标项目，严格履行民主议定程序。
（五）项目验收
项目建成后，属地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进行验收，形成验收报告、决算报告、项目档案等，向市农发局提出验收申请。市农发局依据属地单位验收报告，对项目进行检查验收。
（六）资金使用与管理
1.2018年资金分配计划。一是已使用大连市扶贫资金扶持的13个低收入村，每个村50万元；二是没有使用大连市扶贫资金的13个低收入村，每个村110万元；三是瓦房店市确定的8个低收入村，每个村50万元，由市本级财政承担；四是累计使用大连扶贫资金超过200万元（含200万元）的4个低收入村，不列入本年度扶持计划。（具体分配见附件）
2.栽种养产业扶贫项目资金扶持依据《瓦房店市贯彻落实打赢农村扶贫攻坚战重要政策措施分工方案》（瓦委办发〔2018〕43号）文件实施，文件没有明确标准的由村根据扶贫资金分配额度召开村民代表大会研究确定，且每户不超过3万元。
3.市财政局依据市农发局项目资金拨付意见，按资金批复额的70%预拨付给乡镇（街道），乡镇（街道）按项目实施进度合理拨付资金。待验收合格后，按有资质的中介机构最终审核价清算资金。
4.建立扶贫专项资金绩效评价机制，并将扶贫专项资金绩效评价纳入扶贫攻坚工作督查和成效考核中。市财政局、农发局结合扶贫攻坚工作督查，根据工作需要，对扶贫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5.扶贫资金使用必须坚持公开、透明，实行有效的公示制度。扶贫专项资金必须用在扶贫上，不得挪作它用。鼓励把专项资金、目标相近和方向类同的涉农资金、信贷资金以及社会帮扶资金捆绑集中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在扶贫项目建设中按照相关规定发生的必要中介服务费用，按规定标准列入项目预算，从扶贫资金中列支。
五、责任分工
村级负责项目申报、项目建设及项目建成后的管护等工作。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为项目建设直接领导单位，对项目建设负领导责任，主要负责做好监督村级民主议事，对申报项目的真实性、可行性、效益性进行审核，组织指导项目建设实施，做好项目监管、检查验收等工作。市农发局负责组织项目审核批复、督促实施、检查验收等项目管理工作。市财政局负责做好项目与资金的衔接工作，根据审批确定的扶持项目，及时、足额将资金兑现到位。
六、责任追究
扶贫相关部门及个人，应当依法接受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监督，对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并落实；对扶贫资金申报、使用管理中存在弄虚作假或挤占、挪用、滞留资金等财政违法行为的单位和个人，按照《预算法》和《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进行处罚，情节严重的要追究法律责任；相关部门及工作人员在扶贫资金分配、项目安排中存在违反规定分配或使用资金，以及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违法违纪行为的，按照《预算法》、《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等国家有关规定追究相应责任，涉嫌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七、工作要求
（一）各相关单位和部门要加强组织领导，采取有效措施，确保扶贫项目落到实处。要以项目村为聚集点，以产业扶贫项目为载体，以扶贫资金为引领，整合多方资金，大力推进扶贫开发工作。
（二）各属地单位要以有效方式加强政策公开和宣传工作，做到扶持政策、项目建设内容等公开透明，自觉接受群众监督。
（三）各低收入村所在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要制定“三年扶贫计划”（自2018年起），制定扶贫项目实施月计划，建立产业扶贫项目库。
本方案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市农发局和市财政局联合下发的《瓦房店市低收入村产业扶贫项目实施与扶贫专项资金使用管理方案》（瓦农发〔2018〕319号）同时废止。

附件：瓦房店市2018年扶贫资金分配表

附件

瓦房店市2018年扶贫资金分配表
	序号
	确定单位
	低收入村
	资金分配
	备注

	
	
	
	得到政
策扶持
	未得到
政策扶持
	

	1
	大连市级
	太阳办榆树房村
	50
	　
	共2080万
元，由扶
贫专项资
金列支

	2
	
	杨家乡二龙山村
	50
	　
	

	3
	
	杨家乡付家村 
	50
	　
	

	4
	
	杨家乡老平顶村
	50
	　
	

	5
	
	驼山乡龙河村
	50
	　
	

	6
	
	驼山乡泉水村
	50
	　
	

	7
	
	松树镇宋屯村
	50
	　
	

	8
	
	西杨乡周山村
	50
	　
	

	9
	
	万家岭镇唐屯村   
	50
	　
	

	10
	
	李官镇曲家沟村
	50
	　
	

	11
	
	土城乡土城村
	50
	　
	

	12
	
	九龙办崮田村 
	50
	　
	

	13
	
	赵屯乡河洼村     
	50
	　
	

	14
	
	杨家乡杨家村
	　
	110
	

	15
	
	杨家乡岚崮河村   
	　
	110
	

	16
	
	杨家乡新农村     
	　
	110
	

	17
	
	杨家乡台前村     
	　
	110
	

	18
	
	杨家乡台后村
	　
	110
	

	19
	
	驼山乡平山村
	　
	110
	

	20
	
	驼山乡泡子村
	　
	110
	

	21
	
	泡崖乡王屯村
	　
	110
	

	22
	
	松树镇刘店村
	　
	110
	

	23
	
	西杨乡许家村
	　
	110
	

	24
	
	三台乡东蓝旗村
	　
	110
	

	25
	
	瓦窝镇陈店村
	　
	110
	

	26
	
	复州城镇岗后村 
	　
	110
	

	27
	
	得利寺镇小屯村
	
	　
	累计使用扶贫
资金超过200万元，今年不列入计划

	28
	
	太阳办王店村
	　
	　
	

	29
	
	元台镇吴窑村
	　
	　
	

	30
	
	泡崖乡五间房村     
	　
	　
	

	31
	瓦房店市级
	元台镇二陶村
	　
	50
	共400万
元，建议
由瓦房店
市财政列
支

	32
	
	红沿河镇梁西村
	　
	50
	

	33
	
	许屯镇大岗寨村
	　
	50
	

	34
	
	许屯镇许屯村
	　
	50
	

	35
	
	驼山乡曹屯村
	　
	50
	

	36
	
	土城乡石染房村
	　
	50
	

	37
	
	松树镇连屯中心村
	　
	50
	

	38
	
	松树镇十字街村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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